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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固定污染源VOCs废气在线监测技术方法、应用原理、技术规范，分析不同技术的优缺点，结合数

据比对、运维情况、数据执法监管应用等方面调查，指出当前VOCs在线监测应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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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chnical methods, application principle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automated monitoring of VOCs from stationary pollution sources,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data comparison,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data law enforcement,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applica-
tion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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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 VOCs)是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1]，
一般包括非甲烷烃类(烷烃、炔烃、芳香烃)、含氧有机物(醛、酮、醇、醚)、含氯有机物、含氮有机物、

含硫有机物等[2]。它挥发到环境空气中并参与光化学反应，可生成臭氧(O3)、二次有机气溶胶(SOA)等有

害物质[3] [4] [5]。“十三五”期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取得良好成效，SO2、NOX、PM10、PM2.5等各项

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但 O3浓度不降反升。VOCs 作为臭氧的前体物，是当前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子

[6]，加强 VOCs 污染管控势在必行。 
据调查研究，城市中 VOCs 污染主要来自于固定污染源，即工业企业废气排放，其占比超过 50% [7] 

[8] [9]。依靠传统的手工监测，不仅周期长，而且采样及运输过程容易造成样品损失[10]，不能满足实时

性监管要求。对重点工业企业安装在线监控，实现监测数据实时传输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是监

管企业废气达标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 
由于国外 VOCs 污染治理较早，在工业企业 VOCs 在线监测方面积累了较多的技术经验，应用相对

成熟。其中，美国开发了较多的监测仪器，同时美国 EPA 颁布一系列的在线监测仪器标准规范，涉及的

监测仪器技术类型主要有 GC-FID、GC-ECD、GC-ELCD、NDIR 等。此外，欧盟主要采用的是 GC-FID [11]。
相对而言，我国工业企业 VOCs 在线监测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与地区正在努力完善在线监测技术与规

范，2017 年印发的《“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加快制定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历经几年的探索，当前市面上常用的是 GC-FID 和 PID 等技术类型。 

2. VOCs 在线监测技术 

2.1. 检测技术简介 

当前，市面上常用 VOCs 在线监测技术主要有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法(简称 GC-FID)和光离子

化检测法(简称 PID)。 
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法：是指被检测的 VOCs 气体先经过气相色谱柱(GC)，在色谱柱内经

过连续吸附和解吸附的循环往复过程实现气体中不同组分的分离，分离后的组分流经以氢气和空气燃烧

成的火焰(FID)，在高温下形成带电粒子，产生组分浓度与带电粒子浓度成正比的电信号，从而实现 VOCs
气体浓度的检测[12] [13]。 

光离子化检测法：是指使用具有特定电离能的真空紫外灯产生紫外光照射 VOCs，当 VOCs 组分分

子电离能小于紫外光的电离电位时，VOCs 组分分子就会被电离成带正电的离子和带负电的电子，然后

再对带电粒子施加电场，在电场作用下，离子和电子向极板撞击，从而在两个电极之间产生与组分浓度

呈正比的微弱电流信号[14] [15]。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2.1210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吴艳聪 等 
 

 

DOI: 10.12677/aep.2022.121013 105 环境保护前沿 
 

2.2. 检测技术对比分析 

根据检测原理，GC-FID 在线监测设备采用高温氢火焰，对绝大多数有机物有响应，但系统较为复杂，

监测过程需要氢气、洁净空气或氮气等辅助气体，需要配套建设恒温恒湿站房和专业人员运维，采购成

本和运维成本相对较高[16]。 
PID 在线监测设备无需载气，但受限于真空紫外灯的电离能量强度，部分有机气体无法检测。如一

般配置的紫外灯管电离能为 10.6 eV，而乙酸、丙烯腈的电离电位分别为 10.66 eV、10.91 eV，因较难被

击碎成带电粒子而无法检测。两种在线监测设备优缺点对比如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VOCs online monitoring instruments 
表 1. VOCs 在线监测仪器对比 

分析技术 技术特点 价格 

气相色谱–氢火焰 
离子化检测
(GC-FID) 

对碳氢有机物响应十分灵敏，检出范围广，稳定性强。但废气中的氧气、水分 
以及含氮氧或卤素的有机物会对色谱柱的固定相带来干扰，从而降低分析检测 

灵敏度和缩短色谱柱寿命。 
20~30 万/套 

光离子化检测(PID) 检测单元体积小，无需辅助气体。能检测的 VOCs 种类与使用的紫外灯能量、 
VOCs 组分化学键能直接相关，一些短链烷烃响应极低甚至无法测到。 2~5 万/套 

2.3. 在线设备技术规范 

2015 年以来，上海、天津相继出台基于 GC-FID 技术的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2018 年 12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HJ1013-2018)，在国家层面上正式确立了 GC-FID 技术在 VOCs 在线监测的应用[17]。生态环境部

及各省市发布的技术规范内容汇总如表 2。 
 

Table 2. GC-FID metho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standard for VOCs online monitoring 
表 2. VOCs 在线监测 GC-FID 法技术规范标准 

地区 标准名称 标准内容 

上海市 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安装

及联网技术要求(试行) 
规定了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非甲烷总烃 CEMS)的 

系统组成、站房要求、安装要求和联网要求 

天津市 天津市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

系统安装联网技术要求(试行) 
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的 

组成、主要技术指标、安装要求和联网要求。 

国家标准 HJ1013-2018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 
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的 
组成结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而基于 PID 法，当前仅有广东省于 2016 年发布的《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法技术要求》(DB44/T1947-2016)，属于地方上应用的技术规范[18]。 

3. 在线设备应用情况 

以南方某市为例，据统计，某市重点 VOCs 企业约 103 家。从 2019 年开始试点推行重点企业安装

VOCs 在线监控，截止 2020 年，安装 GC-FID 类型的企业 25 家，总计在线监控设备 48 套。 

3.1. 设备验收情况 

由于从 2018 年起，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不再组织对以企业为主要出资方的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联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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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验收。因此，当前企业是验收工作的组织者，部分企业由于专业能力的欠缺，验收工作未能如期完

成。某市 25 家企业，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主验收仅 14 家。 

3.2. 数据传输有效率情况 

根据《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监测方法》，远程有效数据传输率必须

达到 90%以上[17]。我们从联网平台随机抽取 37 套设备考察 1 个月的数据传输情况，其中数据远程传输

率 90%以上有 32 套，其余 5 套不符合要求。 

3.3. 在线监测数据比对 

随机抽取 3 家企业，合计 5 套在线监控设备，通过与实验室监测数据的比对，考察数据的准确度。

其中，在线监测数据以采样同时段的浓度平均值计，结果如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laboratory monitoring and online monitoring 
表 3. 实验室监测与在线监测比对情况 

企业名称 监测点位 
实验室监测结果 在线监测结果 

绝对误差的绝对值
(mg/m3) 非甲烷总烃浓度

(mg/m3) 
非甲烷总烃浓度

(mg/m3) 

企业 1 废气排气筒 6.62 15.34 8.72 

企业 2 
喷漆排气筒 1 1.60 6.40 4.8 

喷漆排气筒 2 1.17 4.00 2.83 

企业 3 
二车间排气筒 8.29 13.60 5.31 

三车间排气筒 3.46 8.75 5.29 

 
从表 3 结果可知，5 套在线监控设备在线数据准确度符合《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

统技术要求及监测方法》关于非甲烷总烃浓度 < 50 mg/m3，NMHC-CEMS 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绝

对误差的绝对值 ≤ 20 mg/m3的规定要求[7]。 

3.4. 设备运维情况 

根据《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要求：①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

的 NMHC-CEMS 每 24 h 至少自动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② 无

自动校准功能的 NMHC-CEMS 每 7 d 至少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

移；③ 至少 3 个月做一次校验，校验用参比方法和 NMHC-CEMS 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17]。 
现场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安装的在线监控设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能按规范要求开展零点和量程

校准，但是极少企业按要求每 3 个月进行一次校验。另外，据统计一套 GC-FID 在线监控年运维费用约

6~8 万元。 

3.5. 在线数据执法应用 

从联网平台查询到，2020 全年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在线监控小时超标数据 5061 条，涉及企业 12 家，

但却没有因此直接被处罚的一个案件。究其原因是当前企业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控数据尚不能直接应用

于执法监管，需要结合开展现场调查，现场监测采样确认超标后才能立案查处。 
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在线监控或者其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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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手段收集违法行为证据；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的有效性数据，可以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

在线监控数据作为处罚证据直接采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没有通过强制计量检定的自动监测设备产生的

数据、没有通过有效性审核的自动监控数据、异常自动监控数据均不能作为执法依据。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当前，基于 GC-FID 方法的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控标准规范较多，是应用的主流技术类型，但其安

装运维成本高，对于企业而言是不小的经济负担。企业自主验收缺乏规范引导，验收项目不完全，设备

运维未能严格按照规范执行。法律法规衔接不畅，在线监测数据目前只能起到预警提示作用，超标数据

不能直接处罚，执法方面应用不及预期。 

4.2. 建议 

2019 年生态环境部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明确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安装在线监

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建议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参照《上海市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

系统验收及运行技术要求》指导企业开展 VOCs 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工作，同时制定财政资金补助方案，

鼓励企业主动安装。 
在执法监管应用方面，建议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台在线监控管理办法，将未

按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在线监测设备不符合计量器具管理要求规定、在线监测

设备超过规定期限未组织验收或验收不通过的、未按要求开展比对监测或比对监测结果不符合技术规范

要求等情形纳入违法行为认定范围，打通执法应用障碍，切实发挥在线监控智慧监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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